
长春市财政局关于收回省级乡村振兴
专项资金（畜牧部分）的通知

长财农指〔2023〕1633 号

长春市畜牧业管理局：
根据吉林省财政厅《关于收回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（畜

牧部分）的通知》（吉财农指〔2023〕730 号），现调减你单位
2022 年和 2023 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（畜牧部分）300 万元。

附件：1.收回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（畜牧部分）明细表
2.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（畜牧部分）项目绩效目

标表（2022 年度）
3.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（畜牧部分）项目绩效目

标表（2023 年度）

长春市财政局
2023 年 10 月 26 日



附件1：

收回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（畜牧部分）明细表

单位：万元

单位
调整指标

合计

肉牛胚胎使用与推广补贴和合作社奖补

备注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2023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

长财农指[2022]1685号已下达 此次调整 长财农指[2023]373号已下达 此次调整

市畜牧业管理局 -300 100 -100 200 -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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